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质量管理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二级教学单位：
根据《关于做好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和《三江学院关于2019-2020第2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和安排，有效的维护了教育教学秩序。为确保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根据现阶段教学工作安排和实际情况，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学校层面
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处负责学校层面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研究在线教学的特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和工作要求，组织校教学督导、校级质量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对在线课程、实践教学、毕业设计（论文）等工作通过云巡视、数据监测分析等方式开展质量监控和质量评价，及时总结、公布在线教学情况和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有秩开展，促进在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加强对各二级教学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的指导，配合二级教学单位开展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工作。
二、学院层面
二级教学单位统筹组织本单位的领导、教学管理人员和院级教学督导，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在线课程、实践教学、毕业设计（论文）等工作的过程管理，确保责任到人，杜绝线上“水课”。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等数据分析及线上线下考试相结合等方式，做到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及时总结调整，确保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
学校对疫情防控期间院级教学督导的听课不做统一要求，院级教学督导通过参加本单位的教学与质量管理工作对教学过程进行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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